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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保險及常見錯誤態樣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楊美娟 

108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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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保險投保方式 

 機關自行投保工程保險 
 將機關、得標廠商及所有的分包廠商及工程
契約相關界面整合於一個保險計畫，而由機
關統籌負責安排投保支付保費並管理整個保
險計畫之投保方式 

 工程保險採購屬勞務採購 
 機關辦理工程保險採購注意事項 

 由工程承攬廠商投保工程保險 
 機關於工程契約中編列保險費用，要求廠商
依契約約定之保險條件購買工程保險，檢據
向機關估驗計價請領保險費用。 



3 



4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保險約定重點 

 投保險種： 

 廠商應於履約期間辦理下列保險（由機關擇
定後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無），其屬自
然人者，應自行投保人身意外險。 

□營造綜合保險或□安裝工程綜合保險。
（由機關視個案特性，擇一勾選） 

□營建機具綜合保險。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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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保險約定重點(續) 

 承保範圍： 

 工程財物損失。 

 第三人意外責任。 

 修復本工程所需之拆除清理費用。 

 機關提供之施工機具設備。 

 其他：(由機關依個案需要於招標文件載明) 

 保險標的：履約標的。 

 被保險人：以機關及其技術服務廠商、
施工廠商及全部分包廠商為共同被保險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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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保險約定重點(續) 

 保險金額： 
 營造或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 

 工程契約金額。 

 修復本工程所需之拆除清理費用：＿＿元
(由機關依工程特性載明；未載明者，為
工程契約金額之5%)。 

 機關提供之機具設備費用：＿＿元(未載
明或機關未提供施工機具設備者無)。 

 機關供給之材料費用：＿＿元(未載明或
契約金額已包含材料費用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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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保險約定重點(續) 

 保險金額：(續) 
 第三人意外責任險：(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最
低投保金額，不得為無限制)。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元。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元。 

 每一事故財物損害：＿＿元。 

 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元。 

 ※保險法第55條規定，保險契約應記載保險期間及
保險金額。 

※按保險金額為保險契約約定保險人承擔理賠責任
金額之上限，保險人亦據此約定之保險金額釐訂
保險費，俾據以取得承擔風險之對價。(09802525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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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保險約定重點(續) 

 自負額： 
 每一事故之廠商自負額上限：(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營造或安裝工程財物損失：＿＿＿。(視工
程性質及規模，載明金額、損失金額比率；
未載明者，為每一事故損失金額10%) 

 第三人意外責任險： 
 體傷或死亡：＿元。(未載明者，為新臺幣10,000
元） 

 財物損失：＿元。(未載明者，為新臺幣10,000元) 

※對於任何一次意外事故所致保險契約承保範圍內
之損毀、滅失或賠償責任，被保險人須先行負擔
約定之自負額，保險公司僅對超過自負額部分負
賠償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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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保險約定重點(續) 

 保險期間：自申報開工日起至履約期限屆滿
之日加計3個月止。有延期或遲延履約者，保
險期間比照順延。 

 受益人：機關(不包含責任保險)。 

 未經機關同意之任何保險契約之變更或終止，
無效。 

 附加條款及附加保險。 
■罷工、暴動、民眾騷擾附加條款。 
■交互責任附加條款。 
□擴大保固保證保險。 
□鄰近財物附加條款。 
■受益人附加條款。 
□保險金額彈性(自動增加)附加條款。 

 

□四十八小時勘查災損附加條款。 
■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定作人同意附加條款。 
…… 
□已啟用、接管或驗收工程附加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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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保險約定重點(續) 

 雇主意外責任保險附加保險： 
 保險人所負之賠償責任：□不扣除社會保

險之給付部分；□以超過社會保險之給付
部分為限。(由機關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
者，不扣除社會保險之給付部分) 

※雇主意外責任險，係針對施工廠商(雇主)之受僱
人(勞工)在保險期間內，於執行職務發生意外事
故遭受體傷或死亡，依法應由雇主對勞工負責賠
償而受賠償請求時，由保險公司對雇主負賠償之
責。(民法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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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保險約定重點(續) 

 保險金額：(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最低投保金
額，不得為無限制) 
 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新臺幣2,000,000元；□新
臺幣3,000,000元；□新臺幣5,000,000元；□新臺
幣6,000,000元；□新臺幣＿＿元(由機關於招標時
載明；未載明者，為新臺幣5,000,000元)。 

 每一事故體傷或死亡：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保險金
額之＿倍(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5倍)。 

 (保險期間內最高累積責任：每一個人體傷或死亡保
險金額之＿倍(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
10倍)。 

 自負額： 
 每一事故之廠商自負額上限：＿＿元。(未載明
者為新臺幣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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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項目 雇主意外責任險 團體傷害險 

保險標的 雇主對勞工之賠償責任 勞工生命或身體之損失 

保險性質 財產保險 人身保險 
被保險人
或受益人 

雇主 勞工或其家屬 

保險目的 
直接分散雇主可能之責任，

間接保障勞工 
勞工之生命、身體之損

失 
保險給付
條件 

 受僱人執行職務發生意外
傷害（受僱人於實務上不
須於保險時記名，且包括
各級分包商於工地施工之
人員） 

 意外發生於保險期間 
 雇主須依法付賠償責任 
 雇主受勞工或其家屬之請

求 

被保險勞工發生意外、
傷害或死亡（被保險勞
工須於保險時個別記名
投保） 

保險給付
金額 

雇主對勞工之責任金額 保險契約約定之金額 

理賠速度 
較慢，須俟責任確定（和解

或判決） 
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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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保險約定重點(續) 

 其他： 
 廠商辦理之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之保險金額

應為新品重置價格。 
 保險範圍不足或未能自保險人獲得足額理

賠，其風險及可能之賠償由廠商負擔。但
符合第4條第8款約定由機關負擔必要費用
之情形(屬機關承擔之風險)，不在此限。 

 廠商未依本契約約定辦理保險者，其損失
或損害賠償，由廠商負擔。 

 因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須延長履約期
限者，因而增加之保費，由契約雙方另行
協議其合理之分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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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與案例 

一、繳費及承保範圍： 
(一)未依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於招標文件及契

約載明承保範圍與需附加之保險或條款，致
保險範圍不足，例如雇主意外責任險；第三
人建築物龜裂倒塌責任險；鄰近財物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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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與案例(續) 

(二)契約載明應保事項，屬某一主要險之附加險
性質者，廠商提出之保險單固然附有附加險
條款，惟附加險之保險條款載明要保人於投
保某一主要險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該附加險，
意即該附加險之保險費另計，而廠商實際上
並未就該附加險繳納保險費及投保。 

 



16 

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與案例(續) 

(三)雇主意外責任險之承保範圍，例如保險人所
負之賠償責任以超過社會保險之給付部分為
限，不符契約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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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與案例(續) 

(四)契約載明之保險事項，保險單卻載明為不保
事項 。 

 

 
契約： 

 

 

 

保險單： 

※個案契約如約定為「不保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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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與案例(續) 

(五)保險單載明需修復或重置時，保險人始負賠
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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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與案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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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與案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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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與案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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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險金額： 
(一)招標機關未於招標文件、契約載明投保金額、

自負額；得標廠商實際投保金額、自負額不
符契約約定。 

 契約：                                    保險單： 

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與案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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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與案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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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與案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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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造或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金額，低
於工程契約金額，或未包含機關供給材料費
用。 

(三)契約明定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之保險金額應以
新品重置價格投保，實際非以新品重置價格
投保。 

 

 

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與案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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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機關於決標後，依預算金額為基礎列記保險
費項目之金額，高於得標廠商投標文件所載
保險費用金額。廠商依契約實際投保後，保
險費收據之金額與原投標文件所載金額相近，
機關僅願依保險費收據金額付款，致生爭議。  

註：工程會88.10.27(88)工程企字第8817112號函釋
例：採總價結算之營繕工程，如契約內載有保險
費單項金額，承包廠商依契約規定投保，其實際
支付保險費用，雖低於契約所列該項目金額，機
關仍應依契約所列金額支付廠商。 

 

 

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與案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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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與案例(續) 

※ 補充： 

採購契約約定由廠商投保保險者，保險費於契
約詳細價目表中之列項方式，採購法並無明文
規定，實務上以單獨列項或與利潤、管理費等
合併列項二種方式，均未違反本法規定。
(10400157160)  

 與利潤、管理費等合併列項乙式計價者 

 該項目須計入適當金額之保險費用，必要時
可載明保險費所占金額比率，除可避免廠商
誤解未編列保險費用外，亦可作為查驗保險
契約不符採購契約約定時之扣款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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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與案例(續) 

※ 補充(續)： 

 採單獨列項乙式計價方式者： 

 廠商保險項目報價如無不合理情形，勿強
以機關預算調整單價。 

 保險項目與其他工程計價項目並無不同，
契約要求廠商提供保費收據副本及保單，
其目的係為確認廠商是否依契約約定投保，
除契約另有約定外，尚非以收據作為付款
之依據。 

 爾後招標文件請勿訂定「多要退、少不補」
條款，以免與採購法第6條第1項所定公平
合理原則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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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險期間： 
(一)保險單所載保險期間未涵蓋至採購契約所訂

日期。 

 契約： 

 

簽約日： 

 

 

保險單： 

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與案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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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展延履約期限或廠商有遲延履約者，保險
單所載保險期間不足卻未予展延。 

 
驗收紀錄： 

 

 

保險單： 

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與案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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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 
(一)未依契約及時投保，例如事後補辦保險 。  

(二)廠商未依法為其員工及車輛辦理法定社會保
險、強制險。 

(三)廠商未能依契約約定提出投保或加保證明。  

(四)保險單或保險費收據係偽造、變造者。  

(五)機關編列之保險費預算高估或低估，未考量
個案特性及市場行情。  

 

 

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與案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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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廠商投標文件所載保險費偏低，有政府採購
法第58條所定情形，機關於決標前未依該條
規定處理 。 

(七)發生保險事故後，有責任向保險人申請理賠
之ㄧ方，未及時向保險人申請理賠 。 

(八)保險單未依契約約定加註「未經機關同意之
任何保險契約之變更或終止，無效」 。  

 

 

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與案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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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保險事項檢核表 
檢核事項 是 否 

與本案
無關 

檢核人簽
章及日期 

準備
招標
文件 

1. 招標文件是否已依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載明承保範
圍、需附加之保險或條款 

2. 工程採購之共同被保險人是否已包括機關及訂約廠
商、分包廠商；財物採購及資訊服務採購之共同被
保險人是否已包括機關及訂約廠商 

3. 工程採購及財物採購之受益人是否為機關且已加註
「不含責任保險」 

4. 招標文件是否已載明投保金額、要保人自負額 
5. 保險費預算是否已考量個案特性及市場行情 

決標
程序 

1. 得標廠商投標文件所載保險費是否有政府採購法第
58條所定標價偏低情形 

2. 得標廠商投標文件所載保險費如有政府採購法第58
條所定標價偏低情形，機關於決標前是否依該條規
定處理 

簽約
程序 

本案如係依保險費之預算為基礎，計算契約所載保險
費項目之金額，該金額是否未高於得標廠商投標文件
所載保險費用金額 

101.2.14工程企字第1010005035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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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保險事項檢核表(續) 
檢核事項 是 否 

與本案
無關 

檢核人簽
章及日期 

履約
階段 

1. 契約約定廠商提出之保險單須包含某主要險及附
加險條款，廠商是否投保附加險及繳納保險費 

2. 得標廠商實際投保內容、金額、自負額是否符合
契約約定 

3. 保險單之營造或安裝工程財物損失險之保險金額，
是否符合契約約定 

4. 契約明定營建機具綜合保險之保險金額應以新品
重置價格投保，廠商是否以新品重置價格投保 

5. 廠商是否依契約及時投保 

6. 保險單中雇主意外責任險之承保範圍是否符合契
約約定，例如保險人所負賠償責任是否不以超過
社會保險之給付部分為條件 

7. 保險單載明之不保事項是否符合契約約定 

8. 保險單所載保險人之賠償責任是否不以修復或重
置保險標的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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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保險事項檢核表(續) 
檢核事項 是 否 

與本案無
關 

檢核人簽
章及日期 

履約
階段 

9. 廠商依契約實際投保後，保險費收據之金額與
原投標文件所載金額相近，是否依契約所列金
額付款 

10.保險單所載保險期間是否涵蓋至採購契約所訂
日期 

11.如有展延履約期限或廠商有遲延履約者，保險
單所載保險期間是否配合展延 

12.廠商是否依法為其員工及車輛辦理法定社會保
險、強制險 

13.廠商是否依契約約定提出投保或加保證明 

14.保險單或保險費收據是否非屬偽造、變造 

15.發生保險事故後，有責任向保險人申請理賠之
ㄧ方，是否及時向保險人申請理賠 

16.保險單是否依契約約定加註「未經機關同意之
任何保險契約之變更或終止，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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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討論 

※個案契約之簽立契約日期為105.9.21，投保保
險單載明該保單係立於105.11.30，並追溯保
險期間自105.9.21之12時起： 

 可否採追溯方式？ 

 如不符契約約定之保險期間者，可否採減
價收受？(保險法第51條規定) 

＊部分先行使用 

 營造綜合保險基本條款第3條 
本公司之保險責任，於保險期間內，自承保工程開工或工程材料卸置於
施工處所後開始，至啟用、接管或驗收，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日終止，並
以其先屆至者為準。倘承保工程之一部分經啟用、接管或驗收，本公司
對該部分之保險責任即行終止。 

本公司對施工機具設備之保險責任，自其進駐施工處所並安裝完成試驗
合格後開始，至運離施工處所或保險期間屆滿之日終止，並以其先屆至
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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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